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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師、研究人員校外兼職許可申請表（兼本校行政職務者）   
111.06 修訂      

學 院 
(中心)  系(所)  姓名  本職職稱  

兼職機關

(構)或團

體名稱 

 兼職 
職稱  兼職機構或團體

設立之法令依據 

 
 
(應檢附該機構或團體之組織規

程或捐助章程影本) 

兼職 
期間 

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 

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 
兼職 
時數 

□每週   小時 
□            

支領 
兼職費 

□有，每月      元。 
□無□其他(          ) 

兼職機關(構)性質 
國內兼職： 
□政府機關(構)  □公立學校  □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 □行政法人  □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
□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
  □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
  □政府機關(構)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
  □承接政府機關(構)研究計畫者(以兼任該研究計畫職務為限) 
  □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 
  □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(以兼任顧問及編輯職務為限)。 
  □依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編輯教科用書、教師用書或教師手冊之出版組織 
□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
□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、機構、團體或新創公司兼職 

國外、香港或澳門地區兼職： 
□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       □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
□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
□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並已於我國第一上市(櫃)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、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 
  第一上市(櫃)之外國公司。 
□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、機構、團體。 

申請人
應確認
事項及
簽章 

一、 所兼職務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是否相關：□是 □否 

二、 是否有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辦法第 7條各款所列不得兼職之情事：□是 □否 

三、 是否影響本職工作：□是 □否 

四、 教師（基本）績效評量：（詳備註四） 
□已於＿＿＿學年度第＿＿＿學期通過(基本)績效評量。 
□已於＿＿＿學年度第＿＿＿學期通過升等，視同通過評量 1次。 
□為新進教授，應於＿＿＿學年＿＿＿學期接受評量。 
□免評量經校教評會備查。 

五、有下列不宜校外兼職之情事，請說明併陳核示： 
□適用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。（詳備註五） 

□兼職期間支領增核學術津貼。（詳備註六） 

六、若已逾兼職起聘日，敬請說明未能於兼職起聘日前，即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之理由。(詳備註九) 
說明： 

 

 

 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備註 

一、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、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，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，不適用公立各級學
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三點至第六點及第十點規定。 

二、申請校外兼職，請依教育部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」及本校「專任教師兼職辦法」辦理。 
三、專任教師、研究人員校外兼職，如兼職機關(構)未來函本校者，應填具本表，逐級陳報校長核定。 
四、教師整體評量未經校教評會備查通過者，次學期起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。 
五、新進教師適用本校「限期升等辦法」，新進教師每學年授課時數不得高於 12小時，備課數不得超過 4門課，不得支領超支

鐘點費，除經專案核准外亦不得在校內外兼職、兼課。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升等者，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。 
六、新聘助理教授支領增核學術津貼期間，除情況特殊經專案核准者外，不得在外兼職、兼課。 
七、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08號規定略以，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，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。復依公務人員兼任政府

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、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、監事職務規定，公務人員兼任公、民營事業機構董、監事之職務，
兼任財團法人董、監事或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(如副執行長、副秘書長層級以上職務)，合計以不超過二個為限。 

八、教師兼職如須經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程序，教師於應邀提名選任該等職務時，應事先提出申請，
並經學校書面核准；如至非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時，教師得比照前開規定辦理；未獲選任該等職務，教師應通知學校。 

九、本案申請非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兼職，如兼職日已逾兼職聘期起日者，請申請人說明未能於兼職起聘日前，即以書面報
經學校核准之理由。說明如奉核可，則依教育部 108年 7月 30日臺教人(二)字第 1080099474A號函釋，自申請兼職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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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兼職；如未有相關說明或說明未獲核可，則以本校核准日為同意兼職期間之起日。 
十、依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辦法規定，專任教研人員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，係以本校函復書面同意函日為兼職許可起日。 
十一、兼職費(含車馬費、出席費等)一律由本校轉發，不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關(構)、學校直接支給。但採電連存帳方

式支付兼職費，並經兼職機關(構)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系(所)

意見 

一、 一般性應確認事項： 

□申請人所兼職務不影響本職教學、研究工作並無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辦法第七條各項不得兼職之
情事。 

□申請人兼職當學期學制內授課時數      小時；學制外授課時數      小時（學制外係指回流
教育、推廣教育、由開課單位自行支給鐘點費之課程及校外兼課等）。 

□依本校課程精實方案，申請人每學年應授課時數為      小時，□符合□不符合校內基本授課
時數。 

二、 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應確認以下事項： 

□申請人於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兼職，符合同時以三個為限之規定。 
□有關月支兼職費超過薪給總額之教師，業就申請人本職工作影響之分析報告、評估申請人兼職
對產學合作之實益、學術回饋金收取額度之合理性、定期評估之結果提經系(所、中心)務會議
或系(所、中心)教評會確認。 

□申請人擬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，業經   年   月   日第     次系(所)務會議通過，檢
附會議紀錄及本校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書面評估報告。 

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院 

(中心) 

意見 

 

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教務處 

意  見 

一、申請人是否符合授課時數規定？□是 □否 
二、申請人學制內／外授課時數： 

人事室 

意  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會人三組： 

承
辦
人 

 
組

長 
 

專門

委員 
 

主

任 
 

研發處 

意  見 

一、 代表本校辦理合作契約書簽約事宜。 

二、 兼政府機關(構)、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、行政法人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、

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、學術期刊出版組織職務者，免會。 

 

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校長 

 

 


